附件1:
2022年度全省卫生系列卫生管理专业
高级职称申报人员提交材料说明

2022年度全省卫生系列卫生管理专业高级职称申报实行网上申报，系统操作手册见网站。提交材料内容如下：
一、单位报送材料
（一）各省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中央驻皖单位、省直主管部门或档案管理单位《委托评审函》（盖章扫描件），其中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由省教育厅出具。
（二）《2022年申报卫生系列卫生管理专业高级职称评审情况一览表》（电子版和盖章扫描件）。
（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纸质版于评审结束后，由各地各单位报送。
二、申报人员准备材料（电子版）
（一）基本情况证明资料，相关证书及其他有关材料
1.现专业技术资格批复或证书、聘书（包括首聘和续聘聘书或聘用合同）。
2.学历/学位证书：提交教育行政部门认可、列入国民教育系列的医学门类专业或医学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学历或学位证书。
（1）其中国民教育系列大学双专科毕业人员，其中一个专科学历专业须为医学门类专业或医学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在取得省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发给统一监制验印的双专科毕业证明书后，申报评审卫生管理专业高级职称时与本科毕业生同等对待，参照原安徽省教委、原安徽省人事厅教成〔1998〕26号文件精神，计算学历取得时间：1998年7月1日以前的毕业生，从1998年7月1日算起；1998年7月1日以后的毕业生，从取得第二专业专科毕业证书下个月算起。
（2）留学归国人员，提交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不能作为学历学位认证的依据。
3.有效的2022年度《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
（二）任现职以来专业技术工作情况
1.专题报告：3份。内容应与申报专业一致；附能证实其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的所有原始资料；专题报告命名格式为：专题序号+标题。
2.综述：1份。参考文献要求20篇及以上，其中近3年（2020-2022年）不少于10篇；原则上不得引用综述类文章（如确实引用了综述类文章，这类文章不得超过3篇，去除这3篇后，其他参考文献数量仍需符合要求）。
（三）成果代表作：2项。
具体要求如下：
1.论文：内容应与申报专业一致；附能证实其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的所有原始资料；送审的中文核心期刊和SCI论文须提供具备国家一级科技查新资质单位出具的检索证明；提交在国外专业期刊上发表的外国语言类送审论文，同时提交中文译文。
2.教材：提交教材原件及编著字数等相关佐证材料；多人完成的教材，以署有申报人姓名或书中有明确界定的部分为有效申报材料。
3.科研项目：提交项目立项下达文件、项目立项合同书/申报书（封面、基本情况页、参与者排名页、参与单位信息页、签约页/批复页）、阶段性成果（如课题相关的论文发表）、项目结题报告以及开展课题研究的原始数据等材料。
4.行业标准或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提交国家、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卫生健康部门及下属质控中心，或本行业国家一级学会正式发布的批文原件等材料；以学术论文形式发表的，须附论文检索审验信息表。
5.积极参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做出的突出工作业绩：提交工作业绩的相关佐证材料，以及同级卫生健康委的证明等材料。
[bookmark: _GoBack]三、其他相关要求
1.申报人员提交的论文须在“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网址：http://www.wanfangdata.com.cn/index.html）或“清华同方中国知网”（网址：http://www.cnki.net）网站进行检索，下载PDF格式文件的论文予以上传，提交的综述、专题上传WORD格式文件，同时上传《原始资料一览表》。
2. 专题报告、综述和论文等申报材料需进行学术相似性检测。检测工作统一委托检测机构采用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进行检测，最终检测结果直接送交评审组织机构。
3.各项申报晋升所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完整。各单位要对申报者的材料、证件逐项核实，报送材料前应将申报者所有申报材料在单位内公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议的，应及时调查核实，确保上报的材料和人选不存在争议。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评审材料，各级卫生健康部门不予受理。凡未如实申报和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并核实，取消当年申报（或评审通过）的资格，记入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诚信档案，并提请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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